
安全生产法律法规

主讲人：胡老师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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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

节名称 分值分布
考点数量

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

第一节 民法典 （1-2）分  4  1 

第二节 刑法 （3-4）分  1 2

第三节 行政处罚法 （1-3）分 2 2 3

第四节 行政强制法 （1-2）分 1 4 1

第五节 劳动法 （1-2）分 2 1 2

第六节 劳动合同法 （2-3）分 2 1 1 1

第七节 突发事件应对法 （2-3）分 1 2 2 1

第八节 职业病防治法 （1-2）分 3 1 1 2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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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民法典

考点 重要度星标

考点：民事主体制度 ★★

考点：民事权利 ★★

考点：民事责任 ★★

考点：侵权责任 ★★

考点：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规定 ★★★★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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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：民事主体制度★★

（一）自然人
1.民事权利能力
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具有的能够以自己名义作为

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。
第十三条 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，

依法享有民事权利，承担民事义务。
第十四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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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民事行为能力
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以自己的意思表示独立取得权利，

承担义务的资格。
第十八条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可以独立实施民事

法律行为。
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，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

源的，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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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实
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、
追认；但是，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
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
第二十二条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
能力人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
理人同意、追认；但是，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
或者与其智力、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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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其
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。

第二十一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。

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，适用前款规定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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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事项 分类 情形

民事行为
能力
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可以独立
实施民事法律行为

（1）年龄≥18周岁
（2）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，
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
源的，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
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实施民事
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
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、追认；
但是，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
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智
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

（1）8≤年龄＜18周岁
（2）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
年人
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其法定代
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

（1）年龄＜8周岁
（2）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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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人
第五十七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依法

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。
第五十九条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从法人成

立时产生，到法人终止时消灭。
第六十条 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第六十一条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，代表法人从事民

事活动的负责人，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。
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，其法律后果由法人

承受。
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，不

得对抗善意相对人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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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 分类 法律规定

法人

营利法人

 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，为
营利法人

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
人等

非营利法人

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，不向出资人、设立
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，为非营利法人

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
机构等

特别法人
本节规定的机关法人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、城镇农村
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，为特别
法人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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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非法人组织
第一百零二条 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，但是能够依法

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。
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不具有法人资格

的专业服务机构等。
第一百零四条 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，其出资

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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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例题

1.根据《民法典》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（  ）。
A.自然人从成年起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
B.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以自己的意思表示独立取得权

利，承担义务的资格
C.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
D.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，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

来源的，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【参考答案】D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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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例题

2.根据《民法典》，非营利法人不包括下列哪一类（  ）。
A.事业单位法人
B.社会团体法人
C.有限责任公司
D.社会服务机构法人
【参考答案】C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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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：民事权利★★

1.人身权
第一百零九条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、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。
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、姓名权、

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、婚姻自主权等权利。
法人、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、名誉权和荣誉权。
2.物权
第一百一十四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。
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，

包括所有权、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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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债权
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。
债权是因合同、侵权行为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

其他规定，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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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知识产权
第一百二十三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。
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：
（一）作品；
（二）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；
（三）商标；
（四）地理标志；
（五）商业秘密；
（六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；
（七）植物新品种；
（八）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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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：民事责任★★

1.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
第一百七十九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：
（一）停止侵害；
（二）排除妨碍；
（三）消除危险；
（四）返还财产；
（五）恢复原状；
（六）修理、重作、更换；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 

精
准
押
题
联
系
微
信
38
49
17
8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唯
一
联
系
微
信
38
49
17
8



（七）继续履行；
（八）赔偿损失；
（九）支付违约金；
（十）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；
（十一）赔礼道歉。
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，可以单独适用，也可以合

并适用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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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民事责任的分类
第一百七十七条 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，能够确定责任

大小的，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；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，平均承担
责任。

第一百七十八条 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，权利人有权
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。

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；难以确定责
任大小的，平均承担责任。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
带责任人，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。

连带责任，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。
补充责任，是指在不法行为人（主责任人）不能承担全部赔

偿责任时，与其有特定联系的当事人依法就其不能偿付部分承担
的间接责任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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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例题

根据《民法典》，下列不属于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是（  ）。
A.赔礼道歉
B.恢复原状
C.返还财产
D.行政拘留
【参考答案】D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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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：侵权责任★★

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
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
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，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
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（过错责任原则）

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 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，不论行
为人有无过错，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（无过错责任原则）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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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：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规定★★★★

（一）用人者责任
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

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
任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。

劳务派遣期间，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
损害的，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；劳务派遣单
位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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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，提供劳务一方
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。接受劳
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
一方追偿。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根据双方各自的过
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提供劳务期间，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，
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，也有权请求接受劳
务一方给予补偿。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，可以向第三人追偿。   

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
害或者自己损害的，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。但是，定作人对定
作、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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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害责任
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、商场、银行、车站、机场、体育

场馆、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、公共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群
众性活动的组织者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
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
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；
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，承担相应的
补充责任。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，可以向
第三人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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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高度危险责任
第一千二百三十九条 占有或者使用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高放

射性、强腐蚀性、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占有
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；但是，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
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，不承担责任。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
生有重大过失的，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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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。从建筑物中
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侵权人
依法承担侵权责任；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除能够证明
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，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。可
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，有权向侵权人追偿。

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
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；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，应当
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。

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，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
查，查清责任人。

二建、监理、一建、一造、二造、安全、消防、咨询、检测课程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
名师面授精华、央企内训、考点串讲、习题模考、考前三页纸、绝密押题联系QQ/微信：3849178 
 

精
准
押
题
联
系
微
信
38
49
17
8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唯
一
联
系
微
信
38
49
17
8


